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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 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九江市濂溪区滨江东路 801 号

法定代表人 卢丙林 联系方式 13870246545

所属行业 稀有金属冶炼 生产周期 11个月

主要产品 氧化钽，氧化铌

委托监测的

机构名称
核工业二七〇研究所

1.1单位基本情况

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九江市新港镇城东港区工

业基地，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º07′55.2″，北纬 29º44′55.5″，位于九江

城区东北面约 10公里处。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钽铌金属化合物（氟酸钽钾、五氧化二钽、高纯

五氧化二钽、高纯五氧化二铌）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等相关业务。

2011年公司委托九江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

年产 300吨钽铌金属化合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1年 12月江西省生

态环境厅（原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给予了批复（赣环评字【2011】498号）；

2011年公司委托国家环境保护部编制《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年产 300吨

钽铌金属化合物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年 12月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原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给予了批复（赣环辐字【2011】98号）。2017年 6月

公司在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原九江市环境保护局）环保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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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

2.1工艺流程

我国目前钽铌湿法冶炼分离钽铌生产氧化钽、氧化铌、氟钽酸钾的工

艺都是采用溶剂萃取法生产。本项目采用仲辛醇-HF-H2SO4（仲辛醇体系）

进行萃取分离。

钽铌矿经球磨、分解、萃取后提出氟钽酸和氟铌酸混合液，排出矿碴。

萃取液经反萃取后分离出氟钽酸和氟铌酸。氟钽酸经转化生成氟钽酸钾；

氟铌酸经中和生成氢氧化铌，氢氧化铌(钽)经高温熔烧生成氧化铌(钽)。

1、酸分解

钽铌精矿稳定性高，除氢氟酸或氢氟酸-硫酸混合酸外，几乎不能被其

他酸分解。

在分解过程中，通常加入硫酸，它有利于提高钽铌精矿的分解率，生成稳

定的硫酸盐不易被萃取，从而与钽铌分离。另外，氢氟酸-硫酸混酸分解法

能和有机溶剂仲辛醇萃取分离钽、铌相衔接。

钽铌精矿经磨矿 200目以下，缓漫加入混酸中，保温分解，分解化学

反应是放热反应，不用外加热。钽铌矿在氢氟酸-硫酸体系中的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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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浆萃取

精矿经氢氟酸和硫酸分解后，采用有机溶剂仲辛醇将含渣分解液中

H2TaF7、H2TaF7选择性萃取到仲辛醇溶剂中，而其它杂质元素仍留于萃取

余液中，达到钽．铌与杂质分离目的，含渣萃取余液经固液分离处理。

矿浆萃取负载（Ta＋Nb）仲辛醇萃取剂进行稀硫酸洗涤，用极稀硫酸

选择性反萃取 H2NbF7，然后再用纯水进行完全反萃取 H2TaF7，萃取剂仲辛

醇返回矿浆萃取循环使用。

反应机理：

H2TaF7＋XROH H2TaF7*XROH

H2NbF7＋XROH H2NbF7*XROH

3、钽、铌氧化物制取（包括高纯与普通纯度氧化钽、氧化铌）

将清液萃取后的混合液再进行反萃取，分离出氟钽酸（H2TaF7）和氟

铌酸（H2NbF7），再分别加入液氨进行中和，生成氢氧化钽（Ta(OH)5）、

氢氧化铌（Nb(OH)5）沉淀。

中和沉淀法原理：

氧化铌是用液——液萃取分离钽铌过程中的铌液来制取。在铌液中，

铌以 H2NbF7和 H2NbOF5形式存在，当用氨中和至 pH=8~9 时，即形成难

溶于水的白色氢氧化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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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钽是用液——液萃取法分离钽铌过程中的钽液，除大部分用于氟

钽酸钾制取，其余部分用于氧化钽的制取。在钽液中，钽以 H2TaF7形式存

在，当用氨中和至 pH=8~9时，即形成难溶于水的白色氢氧化钽沉淀。

经固液分离、洗涤除氟、烘干、高温煅烧后制得五氧化二钽（Ta2O5）、

五氧化二铌（Nb2O5 ）。

主要化学反应式：

高纯级钽、铌氧化物和普通级钽、铌氧化物工艺区别在于使用的纯水

纯度和酸洗负载（Ta＋Nb）仲辛醇有机的酸洗强度，纯水洗涤（Ta＋Nb）

氢氧化物的洗涤强度。

钽、铌氢氧化物烘干温度 200℃；煅烧采用电加热，温度 850℃。钽、

铌氧化物粒度 60目。

4、氟钽酸钾制取

氟钽酸钾（K2TaF7）是一种结晶化合物，产品由氯化钾（KCl），氢氟

酸（HF），氟钽酸（H2TaF7）经转化反应、冷却结晶、过滤、烘干而制得。

结晶法原理：

氟钽酸钾是用液-液萃取法分离钽铌过程中的纯钽液来制取。在纯钽液

中，钽以 H2TaF7形式存在，当加入钾盐时生成氟钽酸钾，经冷却结晶而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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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钽酸钾结晶是采用冷却结晶法，即利用 K2TaF7在氢氟酸中的溶解度

随温度的降低而显著降低这一基本原理。结晶是晶核形成和长大的过程，

如果晶核生成速率大于晶体生长速率，则所得晶粒细小，反之则晶粒粗大。

化学反应式：

H2TaF7+2KCl K2TaF7+2HCl

氟钽酸钾（K2TaF7）产品烘干温度 50～60℃，产品粒度＞20目。

图 2-1 工艺流程产排污节点图

2.2含放射性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和设施

（1）含放射性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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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解车间产生的设 1个 15 m高的排气筒。故含放射性废气污染物

可能来源于分解车间产生的废气。废气收集和水吸收装置处理后外排，去

除效率为 90%以上。

（2）含放射性废水

公司生产废水主要来源于矿浆萃取分离废水、中和沉淀调洗废水、氟

钽酸钾结晶母液沉淀后含氨废水以及废气处理废水。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

为 COD、NH3-N、F-和总锰、钍、铀。

分解萃取工段废水经过车间处置设施预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处理站处

置。公司污水处理站采用两级物化处理方法去除废水，废水中放射性物质

的去除效率达到 80%以上。

生产废水首先加入石灰和 PAC，进行一级絮凝沉降，再加氯化钙和磷

酸和 PAM进行二级絮凝沉降，再投加石灰乳调节 pH值，同时石灰可与铀、

钍、稀土等形成络合物并通过絮凝沉淀作用得以去除。沉淀后的出水使用

空气和氨气进行氮吹脱，加入二氧化碳进行碳酸化。

（3）含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

公司产生的含钍、铀、镭渣及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暂存于渣库房内。

2.3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公司建设前未开展物料核素放射性水平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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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公司建设前未开展辐射环境本底调查。

参照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制的《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宜春地

区原野γ辐射剂量率为 21.8～340.8nGy/h，道路γ辐射剂量率为 15.3～

369.4nGy/h，室内γ辐射剂量率为 33.4～320.9n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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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法规

（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污普【2018】1

号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

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公告，国环规辐射〔2018〕1

号；

（3）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江西省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企业名录（第一批）的公告，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公告 2021年第 2号。

4.2技术标准

（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2）《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 14583-1993）；

（3）《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GB/T 14582-1993）；

（4）《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 840-2017）；

（5）《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第 30部分：44个元素量测定》

（GB/T 14506.30-2010）；

（6）《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7）《水中钍的分析方法》（GB/T 11224-1989）；

（8）《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GB/T 16145-2022）；

（9）《岩石样品 226Ra的测定 射气法》（GB/T 13073-2010）；

（10）《水中镭-226的分析测定》（GB 112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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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质 总α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 898-2017）；

（12）《水中 总β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 899-2017）。

4.3监测采用的标准

表 4-1 监测采用的标准

监测项目
监测
介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γ辐射空气吸
收剂量率

空气
HJ 61-202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

HJ 1157-2021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氡及其子体 空气
HJ 1212-2021 环境空气中氡的测量方法 /

EJ/T 605-2018 铀矿勘查氡及其子体测量规范

铀
空气、水样、
土壤、底泥

HJ840-2017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

GB/T14506.30-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第 30 部
分：44 个元素量测定

适合土壤和底
泥铀的测定

HJ700-2014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

适合水中铀的
测定

钍

水样
GB/T 11224-1989 水中钍的分析方法 /

HJ700-2014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

/

空气、土壤、
底泥

HJ840-2017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附录 B

GB/T14506.30-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第 30 部
分：44 个元素量测定

适合土壤和底
泥中钍的测定

226Ra
土壤、底泥

GB/T 16145-2022 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
γ能谱分析方法

/

GB/T13073-2010 岩石样品 226Ra 的测定射气法 /

水样 GB/T11214-89 水中镭-226 的分析测定 /

总α 水样 HJ 898-2017 水质 总α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 /

总β 水样 HJ 899-2017 水中 总β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 /

4.4 流出物排放执行标准

表 4-2 流出物排放执行的标准

环境因素 项目因子 标准值 标准名称 备注

废水 钍、铀总量 0.1mg/L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表 2
车间或生产设施

废水排放口

废气 钍、铀总量 0.1mg/m
3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表 2
车间或生产设
施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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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保证

5.1质量保证措施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形成了较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计量认证于 1995

年首次被江西省质监局认可为二级计量机构。并根据《生态环境监测条例》

和《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在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完成

备案。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质量管理体系首次于 2003年 2月完成了《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指导书》的编制工作，建立了研究所“IS09001：

2000质量体系”，2003年 3月 1日正式启动认证工作并进入质量管理体系

的运行阶段， 10 月 30 日获由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颁发

GB/T19001-2000 / IS09001：2000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8年

首次通过三体系认证，目前研究所运行的是 2022版质量体系文件，认证证

书是由北京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颁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为：

0350118Q31052R4M及 0350118Q31052R4M-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

册号为：0350118E20603R0M，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为：

0350118S30532R0M。核工业二七 0 研究所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保证体

系。监测质量保证由下列内容组成：

（一）质量管理体系

研究所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检验检测人员、环境条件、仪器设备、

质量运行等方面，确保满足检验检测的要求。质量保证实行编制、校核和

签发三级管理体制，确保职责分明，任务明确。

（二）监测人员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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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负责人由从事检验检测多年的研究级高级工程师担任。检验检测

人员均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三）计量、监测仪器的检定和监测方法

计量、监测仪器都有合格证书并按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进行刻度

或检定，每年和有资质的检验检测进行比对，并在使用前均认真地进行了

仪器的自检；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监测方法，以保证监测结果的准确与可

靠。

（四）采样的采集和管理的质量保证

严格按相关国家标准及监测方案的要求进行布点、采样、样品预处理、

样品管理、样品流转。

（五）检验检测的内部质量控制

检验检测机构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国标或分

析方法，仪器定期检定或校准，分析使用对应的标准物质和平行样进行质

量控制。

（六）数据处理中的质量控制

严格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数据的记录、校核、复审、存档。

（七）外部质量控制

研究所每年与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间的比对，比对结果均满足

要求。

（八）质量方针

研究所的质量方针是：

（1）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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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做到条理分明和科学管理。

（2）规范检测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据检验规程、规范和标准，规范开展检

测工作。

（3）公正准确

不受来自商业、财政因素干扰及内、外部行政干预，保证检测行为的

公正性；操作严谨仔细，数据来源有理有据，结果准确可靠。

（4）高效服务

根据客户的要求及时完成任务，满足客户的需要。

质量方针的贯彻：

（1）质量负责人负责制定宣贯计划，对质量方针进行宣传贯彻，确保

全体人员熟悉和理解，并在本职工作中贯彻和保持。

（2）质量方针的贯彻情况通过日常监督和定期内部审核进行检查，质

量方针的适宜性通过定期管理评审进行评价。

5.2资质情况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作为检验检测机构，获得由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颁发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171421180789，发证日期为 2023年

04月 06日，有效期至 2029年 04月 05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范围涵盖岩

石和矿物、水和废水、土壤和底泥、固体废物、环境空气和废气、岩矿鉴

定、电离辐射、电磁辐射、噪声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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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验室室内检测仪器

ICP-MS 高纯锗

镭氡分析仪 原子吸收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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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流出物监测

6.1流出物监测方案

根据《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管理办法》附

录一《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辐射环境监测要求（试行）》，结合公

司工艺和实际生产情况，特制定了《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评

估监测方案》（以下简称《监测方案》）（详见附件 5），流出物监测方

案见表 6-1和表 6-2。

表6-1 流出物（废水）监测点位一览表

测点编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总排放口
U 天然、226Ra、Th、
总α、总β

1次/月

表6-2 流出物（废气）监测点位一览表

测点编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车间排风口 U 天然、Th 1次/半年

6.2流出物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方案》，核工业二七〇研究所于 2025年 1月~12月，采样

组每月进入公司现场采样及送样相结合。分析测试结果见表 6-3和表 6-4。

表6-3 流出物（废水）监测结果

序

号
时间 点位

总α 总β U Th 226Ra

Bq/L Bq/L μg/L μg/L Bq/L

1 2025.01 总排放口 1.02 18.4 0.532 0.416 0.050

2 2025.02 总排放口 0.282 0.714 0.852 <0.05 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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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5.03 总排放口 2.74 9.94 0.759 0.118 0.274

4 2025.04 总排放口 <4.3×10-2 6.84 1.63 0.11 0.012

5 2025.05 总排放口 0.866 10.8 0.48 <0.05 0.030

6 2025.06 总排放口 4.31 14.6 1.39 0.20 0.228

序

号
时间 点位

总α 总β U Th 226Ra

Bq/L Bq/L μg/L μg/L Bq/L

7 2025.07 总排放口 0.643 18.3 0.30 <0.05 0.236

8 2025.08 总排放口 0.962 51.8 0.36 <0.05 0.496

9 2025.09 总排放口 1.24 59.6 3.67 ＜0.05 0.061

10 2025.10 总排放口 0.592 7.46 1.88 0.12 0.042

11 2025.11 总排放口 1.40 33.0 1.49 0.14 0.262

12 2025.12 总排放口 ＜4.3×10-2 6.40 0.84 ＜0.05 0.024

表6-4 流出物（废气）监测结果

序号 时间 点位
U Th

μg/m3 μg/m3

1 2025.04 车间排风口 0.142 0.599

2 2025.09 车间排风口 0.223 2.54

6.3流出物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6-3可知：公司在 2025年公司总排放口的废水总α范围为

＜ 4.3 × 10-2~4.31Bq/L ， 平 均 值 为 1.60Bq/L ； 总 β 范 围 为

0.714~59.6Bq/L，平均值为 21.59Bq/L；U 天然范围为 0.30~3.67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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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1.34μg/L；Th范围为＜0.05~0.416μg/L，平均值为 0.112μ

g/L；226Ra 范围为 0.012~0.496Bq/L，平均值为 0.172Bq/L。钍、铀总

量均能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表 2 规定

的标准限值。

根 据 表 6-4 可 知 ： 车 间 废 气 排 放 口 处 U 天 然 范 围 为

0.142~0.223μg/m3，平均值为 0.182μg/m3；Th范围为 0.599~2.54μg/m3，

平均值为 1.569μg/m3。钍、铀总量均能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6451-2011）表 5规定的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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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辐射环境监测

7.1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根据《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管理办法》附

录一《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辐射环境监测要求（试行）》，结合公

司工艺和实际生产情况，制定了《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评

估监测方案》（详见附件），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见表 7-1。
表 7-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介质 采样点 监测项目 频次

空气

A1设施周围最近居民点（李家村）

222Rn及其子体、

钍射气
1次/半年

A2 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 米内最近居民点（张家

湾村）

A3对照点（杨家村）

地表水
SW1排放口上游 500米

U 天然、226Ra、Th 1次/半年
SW2排放口下游 1000米

底泥
SW1-D排放口上游 500米

U 天然、226Ra、Th 1次/半年
SW2-D排放口下游 1000米

地下水
厂区周围代表性饮用水井

U 天然、226Ra、Th 1次/年
厂区内地下水监测井

土壤

S1厂界四周 500m范围内土壤

U 天然、226Ra、Th 1次/年
S2排气口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m范围内的土壤

S3厂界和废水排放口最近的农田

S4对照点（杨家村）

陆地γ

厂界四周不少于 4个点（必须包括最大风频的下

风向厂界处，间距不能超过 500米）

γ辐射空气吸收剂

量率
1次/半年

空气采样布点处

土壤采样布点处

易洒落矿物的公路

对照点（杨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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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根据《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评估监测方案》，核工业

二七〇研究所于 2025年，监测人员进入公司和公司周边，进行现场监测，

监测布点图详见附件监测报告。监测结果详见表 7-2至表 7-5。。
表 7-2 空气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222Rn 222Rn子体 Th

Bq/m
3

nJ/m
3

Bq/m
3

1 2025.05

A1最近居民点（李家村） 10 <10 ＜3.7

A2最大风频下风向500米

内最近居民点（张家湾村） 13 <10 ＜3.7

A3对照点（杨家村） 11 <10 ＜3.7

2 2025.12

A1最近居民点（李家村） 30 <10 ＜3.7

A2最大风频下风向500米

内最近居民点（张家湾村） 17 <10 ＜3.7

A3对照点（杨家村） 24 <10 ＜3.7

表 7-3 地表水、地下水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序号 时间 监测点位
U 天然 Th 226Ra

μg/L μg/L Bq/L

1

2025.04
地表水

SW1 排放口上游 500 米 1.08 <0.05 0.024

SW2 排放口下游 1000 米 1.06 <0.05 0.015

2025.09
地表水

SW1 排放口上游 500 米 0.86 ＜0.05 0.010

SW2 排放口下游 1000 米 0.86 ＜0.05 0.010

2 2025.04
地下水

厂区周围代表性饮用水井 0.60 <0.05 <2×10-3

厂区内地下水监测井 9.22 0.33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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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底泥、土壤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序号 时间 监测点位
U Th 226Ra

ug/g ug/g Bq/g

1

2025.04
底泥

SW1-D排放口上游 500米 1.67 11.9 23.8

SW2-D排放口下游 1000米 1.44 8.00 35.9

2025.09
底泥

SW1-D排放口上游 500米 1.89 8.78 45.4

SW2-D排放口下游 1000米 1.48 7.86 38.0

2 2025.04
土壤

S1厂界东侧 500m范围内土壤 2.06 12.1 41.9

S2厂界南侧 500m范围内土壤 1.76 12.8 37.5

S3厂界西侧 500m范围内土壤 2.23 12.5 43.9

S4厂界北侧 500m范围内土壤 2.26 13.5 40.3

S5 排气口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m范围内的土壤
2.14 13.8 43.5

S6 厂界和废水排放口最近的

农田
1.75 11.1 34.4

S7 对照点（杨家村） 1.47 8.25 35.5

表 7-5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编号 测量点位置 监测结果（nGy/h）

1 厂区内易洒落公路 93 87

2 厂区西侧 91 97

3 厂区南侧 82 93

4 厂区北侧 78 90

5 厂区东侧 80 103

6 厂界和废水排放口最近农田 67 77

7 厂界 500米内土壤 73 76

8 排气口最大风频下风向 500 米居民点 90 78

9 对照点 82 73

10 厂界周围最近居民点 81 80

注：以上数据均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7.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根据表 7-2可知，公司周围环境空气中 222Rn范围为 10~30Bq/m3
，平

均值为 10Bq/m3
；对照点 11~24Bq/m3

，平均值为 17.5Bq/m3
。公司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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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 222Rn 子体范围为＜10nJ/m3
，平均值为＜10nJ/m3

；对照点为＜

10nJ/m3,平均值为＜10nJ/m3
。公司周围环境空气中钍射气均＜3.7Bq/m3

，对

照点＜3.7Bq/m3
。公司周边环境空气中放射性气体与对照点放射性气体相

当。

根据表 7-3可知，公司废水达到接管标准后排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厂排放口设置在长江。长江排放口上游地表水中 U 天然范围为 0.86~1.08

μg/L，Th 为＜0.05μg/L，226Ra范围为＜0.001~0.024Bq/L。长江排放口

下游地表水中 U 天然范围为 0.86~1.06μg/L，Th为＜0.05μg/L，226Ra范围

为 0.01~0.015Bq/L。排放口下游与上游地表水中 U 天然、Th、226Ra含量相当，

也与九江地区地表水（参照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制的《中国环境天然放射

性水平》，江西省长江水中天然放射核素含量 U 天然范围为 0.69～1.10μ

g/L，平均值 0.98μg/L；226Ra范围为 1.27~5.49mBq/L，平均值 3.57mBq/L；

232Th范围为 0.17~0.45μg/L，平均值 0.26μg/L）相当。

厂区内地下水监测结果为 U 天然为 9.22μg/L，Th范围为 0.33μg/L，226
Ra

范围为<2×10
-3
Bq/L。公司厂区周围代表性饮用水井中 U 天然为 0.60μg/L，

Th 为<0.05μg/L，
226
Ra 为<2×10

-3
Bq/L。

公司厂区内地下水中放射性核素与厂区外代表性井水放射性水平相

当。

根据表 7-4可知，长江排放口上游底泥中 U 天然范围为 1.67~1.89μg/g，

Th范围为 8.78~11.9μg/g，226Ra范围为 23.8~45.4Bq/g。长江排放口下游

底泥中 U 天然范围为 1.44~1.48μg/g，Th 范围为 7.86~8.00μg/g，226Ra 范

围为 35.9~38.00Bq/g。公司排放口下游与上游底泥中 U 天然、Th、226Ra含量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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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照点土壤中 U 天然为 1.47μg/g，Th 为 8.25μg/g，226Ra 为

35.5Bq/g。公司厂界东侧 500m范围内土壤、厂界南侧 500m范围内土壤、

厂界西侧 500m范围内土壤、厂界北侧 500m范围内土壤、排气口最大风

频下风向 500 米土壤、厂界和废水排放口最近的农田土壤中 U 天然范围为

1.75~2.26μg/g，Th范围为 11.1~13.8μg/g，226Ra范围为 34.4~43.9Bq/g。

公司周边环境土壤中放射性核素与对照点相当。

根据表 7-5可知，公司各监测点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67~93nSv/h。对照

点本底 82~73nSv/h。与九江地区γ辐射剂量率本底参照原国家环境保护局

编制的《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九江地区原野γ辐射剂量率为 37.6～

177nGy/h，道路γ辐射剂量率为 30.0～142.7nGy/h，室内γ辐射剂量率为

55.7～219.3nGy/h）相当。

7.4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近两年对比情况

根据《九江中澳坦泥有限公司 2025 辐射环境监测报告》以及《中国环

境天然放射性水平》（2015 年），对比 2025 年度监测结果详见表 7-7。

地表水：经对比企业排口上游、下游较 2024 年相比，铀较 2024 年相

比，铀镭略低，钍一致.

地下水：厂区周围代表性地下水铀、镭钍较 2024 年低。

土壤：公司附近敏感点土壤及对照点 U 天然、Th、与较 2024 年相比，

钍、铀保持一致，镭略高

底泥：公司附排口上下游底泥中 U 天然、Th、Ra-226 与 2024 年度较

2024 年相比，较 2024 年相比，铀略低，钍、镭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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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近两年监测结果对比分析

环境

要素
采样位置

《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2015 年）
2024 年度监测情况 2025 年度监测情况

对比

情况U 天然 Th Ra-226 U 天然 Th Ra-226 U 天然 Th Ra-226

单位 μg/L μg/L Bq/L μg/L μg/L Bq/L μg/L μg/L Bq/L

地表

水

排放口上游 500 米
0.69～1.10

（0.98）

0.17~0.45

（0.26）

0.00127~

0.00549

（0.00357）

0.464～

0.492
＜0.05

＜0.002～

0.017

0.86～

1.08
＜0.05

＜0.001～

0.024

较 2024 年相比，铀镭略

低，钍一致.

排放口下游1000米
0.312～

0.418
＜0.05

0.015～

0.017

0.86～

1.06
＜0.05

0.01～

0.015

较 2024 年镭均略低，钍

一致；铀略高.

地下

水
周边代表性水井

0.02～

0.32(0.15)

＜0.02～

1.20(0.24)

＜0.00127～

0.0242

（0.00623）

1.88 0.299 0.036 0.60 ＜0.05 <2×10-3 铀、镭钍较 2024 年低。

单位 ug/g ug/g Bq/kg ug/g ug/g Bq/kg ug/g ug/g Bq/g /

底泥

排放口上游 500 米 / / /
2.08～

2.28

8.14～

10.3

0.046～

0.0527

1.67～

1.89

8.78～

11.9
23.8～45.4

较 2024 年相比，铀略低，

钍、镭略高
排放口下游1000米 / / /

1.72～

2.95

8.86～

8.94

0.054～

0.0552

1.44～

1.48

7.86～

8.00

35.9～

38.00

厂界 500米范围土

壤
/ / / 2.33 13.9 44 / / /

土壤

S1厂界东侧 500m
范围内土壤

/ / / / / / 2.06 12.1 41.9

S2厂界南侧 500m
范围内土壤

/ / / / / / 1.76 12.8 37.5

S3厂界西侧 500m
范围内土壤

/ / / / / / 2.23 12.5 43.9

S4厂界北侧 500m
范围内土壤

/ / / / / / 2.26 13.5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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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口最大风频下

风向 500m范围内

的土壤

/ / / 2.02 12.4 0.046 2.14 13.8 43.5
较 2024 年相比，钍、、

铀保持一致，镭略高

厂界和废水排放口

最近的农田
/ / / 1.68 11.4 0.043 1.75 11.1 34.4

较 2024 年相比，钍、、

铀保持一致，镭略高

对照点（杨家村） / / / 1.74 9.48 0.044 1.47 8.25 35.5
较 2024 年相比，钍、、

铀保持一致，镭略高

备注：表格中（）内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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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九江中澳钽铌有限公司位于九江市新港镇城东港区工业基地，地理坐

标为东经 116º07′55.2″，北纬 29º44′55.5″，位于九江城区东北面约

10公里处。参照《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公司于 2024年开展了环境辐射监测工作。

8.1流出物监测结论

公司在 2025 年公司总排放口的废水总α范围为＜ 4.3×

10-2~4.31Bq/L，平均值为 1.60Bq/L；总β范围为 0.714~59.6Bq/L，平

均值为 21.59Bq/L；U 天然范围为 0.30~3.67μg/L，平均值为 1.34μg/L；

Th 范围为＜0.05~0.416μg/L，平均值为 0.112μg/L；226Ra 范围为

0.012~0.496Bq/L，平均值为 0.172Bq/L。钍、铀总量均能满足《稀土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表 2规定的标准限值。

车间废气排放口处 U 天然范围为 0.142~0.223μg/m3，平均值为

0.182μg/m3；Th范围为 0.599~2.54μg/m3，平均值为 1.569μg/m3。钍、

铀总量均能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表 5

规定的标准限值。

8.2辐射环境监测结论

公司周围环境空气中 222Rn范围为 10~30Bq/m3
，平均值为 10Bq/m3

；对

照点 11~24Bq/m3
，平均值为 17.5Bq/m3

。公司周围环境空气中 222Rn子体范

围为＜10nJ/m3
，平均值为＜10nJ/m3

；对照点为＜10nJ/m3,平均值为＜

10nJ/m3
。公司周围环境空气中钍射气均＜3.7Bq/m3

，对照点＜3.7Bq/m3
。公

司周边环境空气中放射性气体与对照点放射性气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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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废水达到接管标准后排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排放口设置在

长江。长江排放口上游地表水中 U 天然范围为 0.86~1.08μg/L，Th为＜0.05

μg/L，226Ra范围为＜0.001~0.024Bq/L。长江排放口下游地表水中 U 天然范

围为 0.86~1.06μg/L，Th 为＜0.05μg/L，226Ra范围为 0.01~0.015Bq/L。

排放口下游与上游地表水中 U 天然、Th、226Ra含量相当，也与九江地区地

表水（参照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制的《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江西

省长江水中天然放射核素含量 U 天然范围为 0.69～1.10μg/L，平均值 0.98

μg/L；226Ra 范围为 1.27~5.49mBq/L，平均值 3.57mBq/L；232Th 范围为

0.17~0.45μg/L，平均值 0.26μg/L）相当。

公司厂区周围代表性饮用水井中U 天然为 0.60μg/L，Th为＜0.05μg/L，

226Ra为<2×10-3Bq/L。

长江排放口上游底泥中 U 天然范围为 1.67~1.89μg/g，Th 范围为

8.78~11.9μg/g，226Ra范围为 23.8~45.4Bq/g。长江排放口下游底泥中 U 天

然范围为 1.44~1.48μg/g，Th 范围为 7.86~8.00μg/g， 226Ra 范围为

35.9~38.00Bq/g。公司排放口下游与上游底泥中 U 天然、Th、226Ra含量相当。

公司对照点土壤中 U 天然为 1.47μg/g，Th 为 8.25μg/g，226Ra 为

35.5Bq/g。公司厂界东侧 500m范围内土壤、厂界南侧 500m范围内土壤、

厂界西侧 500m范围内土壤、厂界北侧 500m范围内土壤、排气口最大风

频下风向 500 米土壤、厂界和废水排放口最近的农田土壤中 U 天然范围为

1.75~2.26μg/g，Th范围为 11.1~13.8μg/g，226Ra范围为 34.4~43.9Bq/g。

公司周边环境土壤中放射性核素与对照点相当。

公司各监测点 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67~93nSv/h。对照点本底

82~73nSv/h。与九江地区γ辐射剂量率本底参照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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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九江地区原野γ辐射剂量率为 37.6～

177nGy/h，道路γ辐射剂量率为 30.0～142.7nGy/h，室内γ辐射剂量率为

55.7～219.3nGy/h）相当。

8.3厂区内地下水辐射情况补充调查结果

公司厂区内地下水中放射性核素与厂区外代表性井水放射性水平相

当。

8.4问题及解决办法

无。

8.5建议

公司在今后的生产中继续加强继续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等相关

要求，编制监测方案，开展流出物和环境的相关监测。

企业开展流出物和环境辐射监测，同时上报环保部门，并向社会公开

监测方案及年度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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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附件 1：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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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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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环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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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委托监测单位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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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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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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